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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

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身心障礙人士申請金融服

務實務作業問答集 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年 8月 15日金管證投字第 1060029622號函洽悉 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2年 3月 2日金管證投字第 1120333652號函同意備查 

 

一、前言及背景說明 

Q1、為什麼要訂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「證券投資

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」？ 

A1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 金管會）為推動金融事業提供身心障

礙人士更友善之服務，於 104年9月22日以金管證投字第1040039756

號函指示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（以下簡稱 本

公會）訂定金融友善服務準則。因此，本公會在考量證券投資信託事

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（以下簡稱 事業）實務運作並兼顧身心障礙人士

之建議及需求後，爰訂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

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」（以下簡

稱 金融友善服務準則），以利事業遵循，並保障身心障礙人士使用金

融服務之權益。 

Q2、事業應提供金融友善服務的範圍有哪些？ 

A2、本公會遵照主管機關指示並參考身障團體所提出之問題及建議，對於

環境、溝通、服務、商品、資訊等範圍訂定金融友善服務準則及本問

答集。事業依金融友善服務準則、本問答集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
之精神，提供身心障礙人士金融友善服務，並不得有歧視性之行為。 

 

二、客戶篇 

事業應結合現有資源，就現行服務提供適當的金融友善措施，以建構金融

友善環境。若有需要，事業可提供一對一服務，故身心障礙人士可先行與

事業聯絡或預約申請金融服務。 

（一）視覺障礙人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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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、視覺障礙人士應如何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？ 

A3、（1）視覺障礙人士如採臨櫃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，可先行以電話聯絡

事業並預約辦理時間。 

事業需提供放大鏡予視覺障礙人士或指派開戶服務人員說明並

協助填具相關契約及開戶文件。如視覺障礙人士用印章代替簽名

者，可經親友、社福機構人員或事業非開戶服務人員任一人簽名

證明；如以指印、十字或其他符號代替簽名者，依民法第 3條第

3 項須有二位見證人簽名證明，見證人中至少一名親友或社福機

構人員。 

（2）視覺障礙人士，如不採臨櫃方式辦理者，可以電話與事業預約時

間及適當地點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事業指派開戶服務人員於預約時間至約定地點協助視覺障礙人

士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（3）視覺障礙人士可採郵寄方式辦理基金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Q4、視覺障礙人士應如何進行投資？ 

A4、視覺障礙人士可透過臨櫃、電話之語音方式或與事業服務人員之通話

方式進行投資。 

Q5、視覺障礙人士有其他投資問題應如何解決？ 

A5、可利用客服專線，由事業服務人員解決相關問題。 

 

（二）聽覺障礙人士 

Q6、聽覺障礙人士應如何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？ 

A6、（1）聽覺障礙人士如採臨櫃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，可先行以電子郵件

聯絡事業並預約辦理時間。 

事業指派開戶服務人員協助聽覺障礙人士閱讀契約及開戶文件

或以手寫方式說明契約及開戶文件之內容，以協助完成開戶及簽

約作業。 

（2）聽覺障礙人士，如不採臨櫃方式辦理者，可以電子郵件與事業預

約時間及適當地點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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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指派開戶服務人員於預約時間至約定地點協助聽覺障礙人

士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（3）聽覺障礙人士可採郵寄方式或網路方式辦理基金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事業可以函證或親訪方式，進行聽覺障礙人士基金開戶及簽約作

業之確認程序。 

Q7、聽覺障礙人士應如何進行投資？ 

A7、聽覺障礙人士可使用臨櫃、網路或傳真方式進行投資。 

Q8、聽覺障礙人士有其他投資問題應如何解決？ 

A8、可利用客服傳真或客服信箱（含：通訊地址信箱或電子郵件信箱），由

事業服務人員解決相關問題。 

 

（三）語言障礙人士 

Q9、語言障礙人士應如何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？ 

A9、（1）語言障礙人士如採臨櫃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，可先行以電子 

郵件聯絡事業並預約辦理時間。 

事業指派開戶服務人員協助語言障礙人士閱讀契約及開戶文件

或以手寫方式說明契約及開戶文件之內容，以協助完成開戶及簽

約作業。 

（2）語言障礙人士，如不採臨櫃方式辦理者，可以電子郵件與事業預

約時間及適當地點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事業指派開戶服務人員於預約時間至約定地點協助語言障礙人

士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（3）語言障礙人士可採郵寄方式或網路方式辦理基金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事業可以函證或親訪方式，進行語言障礙人士基金開戶及簽約作

業之確認程序。 

Q10、語言障礙人士應如何進行投資？ 

A10、語言障礙人士可使用臨櫃、網路或傳真方式進行投資。 

Q11、語言障礙人士有其他投資問題應如何解決？ 

A11、可利用客服傳真或客服信箱（含：通訊地址信箱或電子郵件信箱），

由事業服務人員解決相關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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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肢體障礙人士 

Q12、肢體障礙人士應如何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？ 

A12、（1）目前事業之營業處所多位於大樓，依內政部營建署法令，大樓需

設置無障礙設施，事業可建議大樓改善無障礙設施或於營業處

所指派服務人員服務，以輔助無障礙設施之功能。 

（2）如採臨櫃辦理，可先行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聯絡事業並預約辦理時

間。 

事業可派開戶服務人員協助肢體障礙人士進入營業處所，並說

明契約及相關開戶文件，以協助完成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（3）肢體障礙人士，如不採臨櫃方式辦理者，可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與

事業預約時間及適當地點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事業指派開戶服務人員於預約時間至約定地點協助肢體障礙人

士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（4）肢體障礙人士可採郵寄方式或網路方式辦理基金開戶及簽約作

業。 

Q13、肢體障礙人士應如何進行投資？ 

A13、肢體障礙人士可使用臨櫃、網路、傳真方式、透過電話之語音方式或

與事業服務人員之通話方式進行投資。 

Q14、肢體障礙人士有其他投資問題應如何解決？ 

A14、可利用客服傳真、客戶專線及客服信箱（含：通訊地址信箱或電子郵

件信箱），由事業服務人員解決相關問題。 

 

（五）其他障別人士 

Q15、其他障別人士應如何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？ 

A15、（1）由於身心障礙類別甚多，事業可視身心障礙人士之需求提供適當

服務。 

（2）其他障別人士若為無行為能力人、限制行為能力人及受輔助宣告

之人，應依民法、金管會法令、本公會自律規範等相關規定及各

事業內部作業程序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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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其他障別人士如採臨櫃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，可先行以電子郵件

或電話聯絡事業並預約辦理時間。 

事業指派開戶服務人員協助其他障別人士閱讀契約及開戶文件

或以手寫方式說明契約及開戶文件之內容，以協助完成開戶及

簽約作業。 

（4）其他障別人士，如不採臨櫃方式辦理者，可以電子郵件或電話與

事業預約時間及適當地點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事業指派開戶服務人員於預約時間至約定地點協助其他障別人

士辦理開戶及簽約作業。 

（5）其他障別人士可採郵寄方式或網路方式辦理基金開戶及簽約作

業。 

Q16、其他障別人士應如何進行投資？ 

A16、（1）其他障別人士可使用臨櫃、網路、傳真方式、透過電話之語音方

式或與事業服務人員通話之方式進行投資。 

（2）若有需要，其他障別人士可由法定代理人、監護人或輔助人代理

交易，交易方式同一般投資人。 

Q17、其他障別人士有其他投資問題應如何解決？ 

A17、本人、法定代理人、監護人或輔助人可利用客服傳真、客服專線及客

服信箱（含：通訊地址信箱或電子郵件信箱），由事業服務人員解決

相關問題。 

 

三、事業實務作業篇 

（一）環境 

Q18、事業應於營業處所設置無障礙設施或指派服務人員服務？  

A18、（1）事業提供之無障礙設施須配合所租賃大樓之原有設計，事業若難

以修改或提供其他設施時，可建議大樓管理人改善相關措施。 

（2）事業之營業處所如未能提供無障礙設施者，事業需指派服務人員

服務而替代設置無障礙設施，以提供身心障礙人士友善之金融

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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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溝通及服務 

Q19、事業對各類身心障礙投資人提供友善金融服務時注意事項之原則為

何？  

A19、（1）應有主動、友善服務態度。 

（2）認識不同的身心障礙人士，因應其需求提供各項服務措施。 

（3）身心障礙人士為獨立個體，應盡量面對面直接溝通，而不是忽略

其存在，僅向陪伴者說明。 

（4）提供服務前需說明應注意之事項。 

Q20、事業對各類身心障礙人士應如何進行業務通知及溝通？ 

A20、（1）事業依身心障礙人士個別需求，依業務狀況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

措施，並引導身心障礙人士採用合適之交易方式。因辦理業務通

知及與身心障礙人士溝通，可選擇以手機簡訊、電子郵件、書面

郵件、傳真、當面或電話告知等多種方式進行。 

（2）因辦理業務通知及與視覺障礙人士溝通，事業可選擇以當面或電

話告知等多種方式進行。 

（3）因辦理業務通知及與聽覺及語言障礙人士溝通，可選擇以手機簡

訊、電子郵件、書面郵件或傳真等多種方式進行，必要時可向聽

覺及語言障礙人士之陪伴者通知及溝通，並由陪伴者協助傳達；

若有需要，可聯絡手語翻譯或聽打服務。 

 

（三）資訊、公告與統計 

Q21、事業若提供身心障礙人士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服務（APP），該應用

程式服務（APP）包含哪些功能項目？ 

A21、事業提供予身心障礙人士 APP 服務之功能項目可包括（惟實際提供

項目仍視個別事業業務內容而定）： 

（1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提供基金交易、查詢基金資訊及基金庫存、行

動帳單及訊息推播通知等服務。 

（2）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提供證券分析及研究報告服務，或證券投資顧

問事業若基於業務營運之需要，提供簽訂證券投資顧問委任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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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服務。 

Q22、事業應如何於網站上公告友善金融相關措施？ 

A22、（1）事業應於其公司網站上公告配合金融友善服務準則所辦理之相

關友善金融措施，及金管會與本公會等機構轉知之友善金融措

施相關訊息、資訊或統計資料。 

（2）本公會已於網站首頁建置金融友善服務專區，事業若建置公司金

融友善服務專區，可提供相關連結至本公會金融友善服務專區，

以利身心障礙人士查詢。 

Q23、事業未設置網站應如何公告友善金融相關措施？ 

A23、事業如未設置網站，應於營業處所公告配合金融友善服務準則所規

定辦理之相關友善金融措施，及金管會與本公會等機構轉知之友善

金融措施相關訊息、資訊或統計資料。 

 

（四）權益保障 

Q24、事業應如何提供身心障礙人士表達意見的方式？ 

A24、為維護身心障礙人士權益，事業應提供身心障礙人士溝通、諮詢及申

訴之服務管道（如：客服傳真、客服專線、客服通訊地址信箱或客服

電子郵件信箱）及意見表，以保障身心障礙人士表達意見之權益。 

 

（五）檢核作業 

Q25、事業應如何落實金融友善服務作業？ 

A25、為落實金融友善服務，事業應基於營業情形及所能提供之服務至少

每年自行進行檢核，如有缺失應逕行改善。 


